
推派學生代表員額 推派學生代表方式

金華國小 1 考量6年級學生心智發展較為成熟；由6年級學年主任班級推
派1名6年級學生

銘傳國小 1 考量高年級(5.6年級)學生較為成熟，優先從中推派

建安國小 2 由6年級學年會議產生(由6年級所有老師共同決定推派哪兩位
學生)

光復國小 2 從教職員子女當中找，找到有意願者即可

吳興國小 2 考量6年級學生心智成熟，由6年級每班發下意願調查表(希望
每班至少能回收1份)

博愛國小 1 有教職員子女也剛好是6年級學生

信義國小 1 鎖定高年級，剛好家長會(代表)有子女係高年級生



他校提案及修訂參考



本校現況



本校修訂方向

•由高年級(目前預設為五年級)師生推選2名學生代表(包括
1名男生、1名女生)列席參加新學年度校務會議。

•推選方式(略以):

註:學校有學生自治組織者，得優先邀請學生自治組織之代表；唯受邀列席之學
生並不計入校務會議開會額數，且學校已完成邀請學生列席校務會議程序時，
縱使該受邀請學生並未列席會議，並不影響該次校務會議合法性。


